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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 重大業務進展

本公告乃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
之自願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本集團於11月1日正式籌備啟動碳資產投資基金——全球碳資產
投資管理基金有限合夥（Global Carbon Asset Investment Management Fund, L.P.）的設立工
作，本集團將相應設立全球碳資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Global Carbon Asset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以擔任一般合夥人（「GP」）。該基金將積極參與全球強制碳交易市場和
自願碳交易市場，利用本集團領先的碳資產獲取和配置能力，在全球範圍主動投資優質
碳資產，為投資者提供一類新型資產配置選擇和一類創新投資策略。

碳中和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必然選擇，碳資產，即減碳增匯活動的價值發現過程將改
變國家、企業乃至個體的發展模式，也是實現碳中和的重要途徑之一。根據權威機構判
斷，碳資產有望成為繼數字資產之後另一個重要的資本，成為企業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重
要元素。全球碳市場發展迅速，國際性和區域性碳市場日益成熟，可以交易的品種和交
易方式日益增多，分割而活躍的碳市場又為不同交易策略和交易方式提供了大量投資機
會。

作為新型資產的碳資產，其投資與配置需要對資產內在價值、發展週期和需求與供給有
深刻的認知和經驗。亞洲和中國為實現碳中和加速「淨零碳」，創造強勁碳資產需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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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脫碳」進程增加碳資產規模，碳資產金融屬性逐漸增強。準確把握碳資產的區域發
展趨勢非常重要。作為區域內領先的碳資產開發與經營企業，本集團積累了突出的行業
知識，擁有經驗豐富的團隊，形成了認知、執行、區域和管道優勢。

本集團認為設立碳資產投資基金是碳資產開發與經營業務的自然拓展：(1)可以顯著增強
相關業務潛力，進一步強化本集團的碳資產經營領先地位，發展跨境優勢；(2)拓展本集
團參與全球碳市場的方式與管道，引導更多資金進入適合其需求的碳資產市場；(3)通過
資產管理收入和業績表現收入可以優化本集團財務表現。

承董事會命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高敬德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高敬德博士、陳歆瑋先生、崔定軍博士、邸靈先生及陳蕾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寶歡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毅可博士、葉美順先生、梁子榮
先生及余偉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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